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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困法人臺北市私立稻江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會計師查核報告書

回法人臺北市私立稻江高級甯業職業學校公鑒：

逸見

財困法人臺北市私立稻江高級甯業職業學校，民國114年7月31日及113年7月31

日之平衡表，暨民國113年8月1日至114年7月31日（民國113學年度）及112年8月l

日至113年7月31日（民圉112學年度）之收支餘紬表、現金流量表及現金收支概況表，以

及財務報表附註（包括重大會計政策棠總），業經本會計師查核竣事。

依本會計師之意見，上開財務報表在所有重大方面亻系依照私立學校法、學校財團法人

及所設私立學校建立會計制度實施辦法、學校財圍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會計制度之 一致規

定及一般公認會計原則編製，足以允當表達財回法人臺北市私立稻江高級甯棐職業學校 民

國114年7月31日及113年7月31日之財務狀況，暨民國113年8月l日至114年7月

31日（民國113學年度）及民國112年8月l日至113年7月31日（民國112學年度）之收支

情形與現金流量。

逸見之綦礎

本會計師係依照會計師查核簽證財務赧表規則及一般公認審計準則丶會計師查核簽證

學校財団法人及所設私立高級中等學校財務報表應行注意事項執行查核工作。本會計師於

該等準則下之責任將於會計師查核財務報表之責任段進一步說明。本會計師 所隸屬事務所

受狷立性規範 之人員已依會計師職業道德規範，與財圍法人臺北市私立稻江高級甯業職業

學校保持超然狷立，並履行該規範之其他責任。本會計師相信已取得足夠及適切之查核證

據，以作為表示查核意見 之基礎。

厝層與治理單位對財務報表之責任

管理階層之責任亻系依照私立學校法 、學校財團法人所設私立學校建立會計制度實泥辦

法 丶學校財困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會計制度之 一致規定及一般公認會計原則編製 允當表 達

之財務報表，且維持與財務報表編製有關之必要內部控制，以翦係財務報表未存有導因於

舞弊或錯誤之重大不實表達。

於編製財務赧表時，管理階層之責任亦包括評估財圍法人臺北市私立稻江高級甯業職

業學校繒續經營之能力、相關事項之揭露，以及續續經營會計基礎之採用，除非管理階層

恋圄清算財團法人臺北市私立稻江高级甯業職業學校或停止營 業，或除清算或停業外別燕

實際可行之其他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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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查核財務報表之責任

本會計師查核財務報表之目的，係對財務赧表整體是否存有導因於舞弊或鐠誤之重大

不實表達取得合理喵信，並出具查核報告。合理石雀信亻系高度維信，淮依照一般公認審計準

則執行之查核工作無法保證必能偵出財務報表存有之重大不實表達。不實表達可能導因於

舞弊或錯誤。如不實表達之個別金額或索總數可合理預期將影零財務報表使用者所作之經

濟決策，則被認 為具有重大性。

本會計師依照一般公認審計準則查核時，運用專業判斷並保持專業上之懐疑。本會計

師亦執行下列工作：

1. 辨認並評估財務報表導因於舞弊或錯誤之重大不實表達風險；對所評估之風險設計

及執行適當之因應對策；並取得足夠及適切之查核證據以作為查核意見之基礎。因

舞弊可能涉及共謀、偽造、故意遺漏、不實鼕明或踰越內部控制，故未偵出導因於

舞弊之重大不實表達之風險高於尋因於錯誤者。

2. 對與查核攸關之內部控制取得必要之暸鮮，以設計當時情況下適當之查核程序，惟

其目的非對財困法人臺北市私立稻江而級甯業職業學校內部控制之有效性表示意

見。

3. 評估管理階層所採用會計政策之適當性，及其所作會計估計與相關揭露之合理性。

4依據所取得之查核證據，對管理階層採用續續經營會計基礎之適當性，以及使財團

法人臺北市私立稻江高級甯業職業學校繼續經營之能力可能產生重大疑慮之事件

或情況是否存在重大不哦定性，作出緒論。本會計師箝認為該等事件或情況存在重

大不堢定性，則須於查核報告中提釀財務赧表使用者注意財務報表之相關摘露，或

於該等褐露亻系屬不適當時修正查核意見。本會計師之緒論亻系以截至查核報告日所取

得之查核證據為基礎。惟未來事件或情況可能導致財囷法人臺北市私立稻江高級南

業職業學校不再具有繼續經營之能力。

5. 評估財務報表（包牾相關附註） 之整體表達、緒構及內容，以及財務赧表是否允當

表達相關交易及事件。

本會計師 與治理單位溝通之事項， 包括所規劃之查核範囝及時間，以及重大查核發現

（包括於查核過程中所辨認之內部控制是否存在颜箸缺失）。

中 華 民 國

優仕會 計 師事務所

張 得 文

旦［户會計師：

1 1 4 年 1 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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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114午及rw手7月31日

單位：新台幣元

項 目 附註 114年7月31 a 0
10 I 113年7月31日 ％ 增（減）金額 ％

＇ 

h資產

見金及銀行存款 $101,366,360 68. 16°0 $82,228,058 61. 99°0 $19,138,302 19°0 

＇付款項 四 165,804 0. l 1 % 178,938 0. 13°6 (13, 134) -8°6

：資產 五 45,834,021 30. 82% 50,221,914 37. 86°6 (4,387,893) -10°6

L資產

R出保證金
－上

28,800 0. 02°6 28,800 0. 02°0 。 0°0 ,、

L延賈用 七 1, 325, 000 0. 89°0 。 0. 0 0°0 I, 325,000 I 00°0 

【絕計 $148,719,985 100°6 $132,657,710 100°
。 $16,062,275 11 °6 

l 損益屋金及餘紬

b負債

i付款項 '、 $10,187,521 6. 85°6 $8,851,931 6. 67% $1, 335, 590 13°6 

，收款項 九 20,079,490 13. 50翦 8,381,500 6. 32°6 11,697,990 58% 

；收款項 112,249 0. 08°6 147,610 0. 11 °6 (35,361) -32°0

［入保證金 十 188,100 0. 12°0 188, 100 0. 14°0 。 0°0 

負債合計 $30,567,360 20. 55°0 $17,569, 141 13. 24°0 $12,998,219 43°0 

Uk金及餘紬

k拉定用途権益基金 十一 $111,695,109 75. l Ho $111,695, 109 84. 20°6 $0 0°6 

積餘紬 十二 3,393,460 2. 28¾ 3,331,857 2. 51 °6 61, 603 2°6 

」期餘紬 十二 3,064,056 2. 06°0 61, 603 0. 05°0 3,002,453 98°0 

權益綦金及餘f出合計 118,152,625 79. 45°
。 115, 088, 569 86. 76°0 3,064,056 3°6 

t 、權益基金及餘紬铇計 $148,719,985 100% $132, 657, 710 100°6 $16,062,275 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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